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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半年内，数字经济领域也接连迎来诸多关键政策，对平台治理、市场竞争与跨境数据/交易规则都产生了外溢影响。欧盟方面依据《数字服务法》（DSA）对跨境电商平台Temu开出2亿欧元罚款，直指平台在识别与评估非法及危险产品风险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并通过对推荐与促销机制的“放大效应”追责，释放出对平台合规治理证据链与风险控制能力的强监管信号。几乎同时，欧盟委员会发布《数字市场法》（DMA）2025年度执行报告，围绕反操控与消费者数据使用选择权等关键议题作出违规认定，同时进一步推进互操作性技术规范，并在云计算、搜索排序等领域持续开展调查，体现出欧盟正把“数字守门人”的约束从原则落到机制、从审查推进到问责。此外，欧盟与CPTPP拟启动数字贸易协定谈判，意味着数字贸易的规则协调与制度对接将成为更高优先级议题，跨境电商、数字服务与数据/流量相关的合规框架可能迎来新一轮重构。三条线索叠加共振，表明全球数字竞争正在从“技术与商业模式竞争”进一步升级为“规则与平台义务竞争”，对中国出海企业的合规方式、产品设计与跨境运营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此，金杜律所通过本文将逐一分析这些重点事件对于中国企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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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于当地时间5月28日宣布对中国跨境电商平台Temu处以2亿欧元罚款，认定其未能充分评估平台上非法及危险产品的风险，包括存在缺陷的电子产品和危险婴幼儿玩具。此次处罚依据《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作出，是该法规生效以来金额最高的一笔罚款，超过社交平台X于2025年12月因透明度违规被罚的1.2亿欧元纪录。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事务的委员亨娜·维尔库宁表示，Temu的违规行为“非常严重”，因为风险评估是企业进入欧盟市场必须履行的基础义务。欧盟调查重点审查了Temu针对2024年的风险评估报告，委员会认为其评估结果远未达到监管要求，而风险评估机制是DSA执法体系的核心支柱。委员会还指出，Temu的平台推荐算法及促销机制进一步刺激消费者购买相关违规商品，从而放大了风险。
此次处罚正值欧盟整体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之际。针对外界有关中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的担忧，维尔库宁表示欧盟仅是在执行既有规则。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长期批评DSA针对美国科技企业，而此次针对中国企业的执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相关质疑。根据DSA规定，罚款上限可达企业全球年营业额的6%。欧盟委员会估算Temu 2025年营业额约为530亿欧元，对应最高罚款可达约28亿欧元，因此此次2亿欧元罚款仍明显低于法定上限。
【建议提示】
这次欧盟对Temu开出2亿欧元罚款，意味着在欧盟《数字服务法》（DSA）下的合规不再是“口头承诺”，而是必须可被审计、可被复核的体系化义务。欧委会点名的核心并不是“有没有卖违法或危险商品”本身，而是平台是否对这类风险做了充分评估、评估方法是否达标、以及风险评估机制是否真正发挥监管所要求的作用。对中国跨境电商来说，这意味着要把风险评估从内部材料升级为可对外解释的治理能力：覆盖产品类别、供应商与品控状态、历史投诉与下架数据、跨境物流与仓储环节的风险、以及不同站点/国家的差异化触发因素，并确保评估结果能落到实际的风控与处置流程上。
同时，此次被称为DSA生效以来金额最高的罚款之一，且DSA罚款上限可达企业全球年营业额的6%，说明监管在“加重处罚以形成威慑”上是明确的。即便本次2亿欧元低于法定上限，仍反映出欧委会对风险评估机制、证据链完整性与平台影响力的高敏感度。对中国企业而言，更现实的影响是合规投入会持续上升：需要更强的法律团队、第三方检测与证据留存能力、站点层面的本地化流程、以及面对监管问询时的快速响应机制，避免出现“能卖但说不清、能处理但证据不足”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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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近期发布了《数字市场法》（Digital Markets Act，DMA）第三份年度执行报告，全面梳理2025年度执法进展。
根据当地时间5月22日发布的报告，在违规裁决与处罚方面，委员会就反操控行为及消费者数据使用选择权两项议题作出违规认定并处以罚款。前者明确守门人平台不得通过技术或商业手段阻止用户访问平台外的服务或进行价格比较；后者则要求平台不得在未获用户有效同意的情况下，将其个人数据强制用于定向广告等商业目的。
在规范程序方面，委员会就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与其他终端设备之间的互操作性设定技术规范，正式终结两项规范程序。相关技术规范明确了守门人须向第三方设备开放的数据接口标准，旨在打破封闭生态系统对硬件市场的竞争壁垒，为消费者提供更多设备选择空间。
在调查方面，委员会在云计算领域同步启动三项市场调查：两项调查聚焦于特定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是否应被认定为守门人；一项调查则专门评估《数字市场法》在支持云计算领域竞争公平性与市场可竞争性方面的实际成效。委员会还就某守门人在搜索结果中系统性降权处理媒体出版商内容的行为启动了正式调查程序，重点审查该行为是否构成对自有内容的优先排名。
上述系列执法行动表明，欧盟正持续强化对科技巨头平台行为的监管约束，推动公平、可竞争数字市场秩序的全面落实，并为后续《数字市场法》的修订审查积累实证依据。
【建议提示】
这份DMA第三份年度执行报告释放的信号很明确，欧盟对“数字守门人（gatekeeper）”的监管正在从原则性要求进入更密集、更可执行的阶段。对中国相关出海企业而言，最直接的启示是把DMA合规从“法律文本理解”升级为“产品与商业机制层面的可改造事项”，尤其是涉及平台分发能力、流量入口控制、以及用户在生态内的选择路径设计。只要企业在欧盟市场具备类似守门人的影响力，就需要预设监管会检验“你是否通过技术或商业手段把用户锁在自家服务或阻止外部比较/访问”的事实链条。
此外，报告中关于“反操控行为”和“消费者数据使用选择权”的两项违规认定，进一步指向了欧盟关注的合规边界：一方面，守门人不得用技术或商业手段阻止用户访问平台外服务或妨碍价格比较；另一方面，平台不得在未获用户有效同意的情况下，将个人数据被动“挪用”到定向广告等商业目的。对出海企业的影响是，涉及默认设置、弹窗/授权流程、同意的获取方式（是否足够具体、是否可拒绝且不被实质惩罚）、以及与广告变现的联动，都将成为监管重点审查对象。换句话说，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给了同意”，而要确保证明材料能支撑“同意是有效的、可选择的、且与具体用途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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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与涵盖英国和加拿大在内的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在喀麦隆雅温得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部长级会议期间，达成探索签署数字贸易协议的共识。根据当地时间3月27日的报道，该协议旨在规范数字服务贸易流动、电子合同签署及数据存储与治理规则。
加拿大贸易部长曼德·西杜表示，这一进展具有历史性意义，同时双方也就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及供应链韧性问题展开了讨论。CPTPP成员国一名官员确认，欧盟在对话中强力推动区域间数字贸易协议，并获得了广泛支持。
欧盟贸易专员马洛什·舍夫乔维奇指出，欧盟已与CPTPP成员国新加坡和韩国签署现有数字贸易协议（Digital Trade Agreement, DTA），并于本月启动与加拿大的相关谈判。欧盟官员表示，该协议可作为区域间合作的示范蓝图，为未来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提供参考，并加快数字贸易协议的推进，为贸易协定注入“面向未来”的法律保障。
EU与CPTPP两大贸易集团共计近40国，占全球经济近三分之一，此举被视为中等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寻求更大话语权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税战影响下全球贸易秩序的回应。西杜强调，各方在三项多边机制上已有共识，但同样认同WTO改革迫在眉睫，必须确保电子商务及数字贸易规则有效推进，不能维持现状或无限拖延。
此次会晤表明，中等经济体正在通过区域合作探索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新路径，同时为全球数字贸易持续免关税提供制度支持。
【建议提示】
建议企业高度关注欧盟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拟推进数字贸易协定谈判的制度动向，尤其是在数据跨境流动、数据本地化要求、电子合同效力及数字服务监管等方面可能形成的新规则框架。鉴于该协定有望成为覆盖近三分之一全球经济体的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模板，企业应提前评估其对现有数据合规体系、云服务部署及跨境业务模式的潜在影响，并关注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衔接下的合规风险。同时，建议结合欧盟既有数字贸易协定实践，优化内部数据治理与合规审查机制，增强供应链数字化韧性与合规适配能力，以在未来多边及区域规则趋严背景下保持业务连续性与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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